
标段(包)编号：23-CNCCC-FW-GK-0359/01
标段(包)名称：北京餐饮管理分公司上海地区外委人员服务项目

评标办法

（一） 评标办法前附表

本附表是对评标办法的补充和修改，如本表与评标办法的内容有矛盾，以本表中

规定的内容为准。本表格中标注“★”的条款如与招标文件（包括附件）中相同内

容的条款有矛盾，以本表中规定为准。

条款号 评审项名称 评审内容 评审标准

最

低

分

最

高

分

3.a

)

符

合

性

检

查

★投标书 “有”或“无”

★投标保证

金
“有”或“无”

★法人授权

书

“有”或“无” ，法人直接签署的，无需提

供

★资格证明

文件
“有”或“无”

★技术文件 “有”或“无”

3.b

)

资

格

评

审

★

投

标

人

的

基

本

要

求

★营业

执照
满足招标公告中所列要求



★

投

标

人

的

财

务

状

况

★财务

要求
满足招标公告中所列要求

★

投

标

人

的

业

绩

要

求

★业绩

要求
满足招标公告中所列要求

★

其

他

商

务

和

技

术

关

键

性

要

求

★投标

人的关

键人员

要求

满足招标公告中所列要求

★招标

控制价

投标报价不超过招标控制价（人民币含税

820 万元）

★偏离 不允许商务技术偏离

★信誉

要求
满足招标公告中所列要求

★公开

信息评

审

投标人务必确保开标环节“资质、业绩信息

及对招标文件星号条款响应情况”中公开的

资质、业绩内容与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资质、

业绩内容一致。未按要求在开标环节“资质、

业绩信息及对招标文件星号条款响应情况”

中进行公开的资质、业绩信息，评标阶段不

予认可

★税率
本项目应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税率为

6%。



★不存在禁

止投标的情

形

不存在“投标人须知”第（一）部分“投标

资料表”第 1.7.4 项所列任一情形。

★备选方案
不接受选择性报价或附加条件的报价，不接

受备选方案

★联合体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分包 不允许分包

★投标有效

期

投标有效期：投标截止日起 120 天内保持有

效。

★投标保证

金
按照投标人须知要求缴纳投标保证金。

★服务商 投标人应为服务商。

★其它
不存在国家法规和招标文件明确否决投标的

其它条款和要求

3.c

)

商

务

技

术

评

议

体系认证

通过 GB/T19001（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GB/T24001（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GB/T28001(OHSAS18001)或 GB/T45001

(ISO45001) 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上述证

书均应在有效期内，并应可以在中国国家认

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http://www.cnca.gov.cn/)核实。提供相关

认证证书复印件及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

理委员会网站的截图。

通过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且应

在有效期内，并应可以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

公共服务平台网站

(http://cx.cnca.cn/CertECloud/index/in

dex/page)核实。

如果有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最新体系标准，

以最新体系标准为准。

截至投标截止日，以上认证证书须在有效期

内，无效证书不计分。

每项证书

得 2 分，

该项满分

8分；不

具备以上

认证证书

的，得 0

分。

0

分

8

分



类似业绩

投标人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日（以

合同签订日期为准）具有至少 2 个项目的餐

饮服务外委人员业绩，其中单个项目人数不

少于 20 人（含）或单个项目年均合同金额不

少于 200 万（含）。

投标人须按规定格式提交业绩表，并提交相

关业绩证明文件，投标人所提交的业绩证明

文件包含并不限于 1）合同和 2）服务验收证

明材料，证明文件必须至少体现以下内容：

合同签署时间、人数或年均合同金额、项目

名称、服务内容。未提交业绩证明文件，或

所提供的业绩证明文件无法体现上述信息视

为无效业绩。

提供业绩

2个及以

下不得

分，2个

以上，每

额外提供

1项符合

要求的业

绩得 1

分，该项

满分 3

分。

0

分

3

分



财务状况

投标人须提供近三年（2019 年至 2021 年）

经会计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审计报告

（需加盖会计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印章），至

少包含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

投标人的成立时间少于规定年份的，应提供

成立以来的财务状况表。

1）横向对

比各投标

人的三年

平均净利

润，由大

到小排

序，第一

名得 5

分，后续

排名依次

递减 1

分，最低

0分。

2）对比资

产负债

率：投标

人近三年

平均资产

负债率

≤70%，得

4分；70%

＜近三年

平均资产

负债率

≤80%，得

2分；近

三年平均

资产负债

率＞80%

或未提供

近 3 年经

审计的财

务报表，

得 0 分。

0

分

9

分



服务模式、亮

点及针对性

服务方案的总体服务模式、服务亮点，关于

项目的难点分析及针对性措施。

总体服务

模式科学

合理，亮

点多，针

对性强，

得 10 分；

总体服务

模式有一

定特点，

有少数亮

点，针对

性相对较

强，得 7

分；总体

服务模式

相对一

般、基本

满足要求

得 4 分，

未体现得

0分。

0

分

10

分



组织机构和

人员安排
组织机构、服务岗位设置及职责分工

组织机构

完善、岗

位设置合

理、职责

分工明确

得 25 分；

组织机构

相对完

整、岗位

设置较合

理、职责

分工较明

确得 19

分；组织

机构岗位

设置及职

责分工相

对一般、

基本满足

要求得

10 分，未

体现得 0

分。

0

分

25

分



管理制度

服务方案中应包括但不限于：日常管理计划、

标准和要求，人员管理制度（不限于请假制

度、例会制度、自评及考核制度等），应急

处置响应措施等

各项制度

详实完

整，可执

行性强，

完全符合

招标项目

要求得

25 分；各

项制度比

较完善，

可执行较

强，能较

好的满足

招标项目

要求得

19 分；各

项制度相

对一般，

可行性一

般，基本

满足要求

得 10 分，

未体现得

0分。

0

分

25

分

质量、安全、

环境管理措

施

根据项目工作内容及要求，制定了质量管理

体系、安全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及相应

措施

体系、措

施全面、

得当得

10 分；体

系措施较

全面、较

得当得 7

分；体系、

措施相对

一般、基

本满足要

求得 3

分，未体

现得 0

分。

0

分

10

分



考核及奖惩

办法

针对本项目对服务人员制定了详细合理的考

核方法和奖惩办法

考核及奖

惩措施详

细全面，

有效性强

得 10 分；

考核及奖

惩措施较

全面，有

效性较强

得 7 分；

措施办法

相对一

般、基本

满足要求

得 3 分，

未体现得

0分。

0

分

10

分

商务技术评分满分为 100.0 分。

3.d

)

价

格

评

议

算术修正

评标委员会应修正计算错误。修正后的价格

(不含增值税)将作为投标人的投标价格(不

含增值税)。除非投标人报价时存在折扣声

明，且优惠后的价格低于算术修正后的价格。

计算错误将按以下方法更正：投标文件中含

增值税价与不含增值税价和增值税率的计算

结果不一致时，以不含增值税投标分项报价

内容为准（增值税税率保持不变）并修正含

增值税价格。投标文件中投标总价内容与投

标文件中分项报价表内容不一致的，以投标

分项报价表内容为准；投标文件的大写金额

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总

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

金额计算结果为准；单价金额小数点有明显

错位的，以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如果投

标人不接受对其错误的更正，其投标将被拒

绝。修正后的价格（不含增值税）将作为投

标人的投标价格（不含增值税）。

转换货币 不适用

价

格

调

整

本

次

选

定

的

服务

范围

偏离

调整

不适用



税费

调整

不适用。本项目应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票

面税率为 6%。

价

格

评

分

价格评

分

所有通过符合性检查、资格评审、价格评议

的投标人报价中，以最低评标价（不含增值

税）作为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为满分。

投标报价得分 = (评标基准价／投标报

价)×100。

所有通过

符合性检

查、资格

评审、价

格评议的

投标人报

价中，以

最低评标

价（不含

增值税）

作为评标

基准价，

评标基准

价为满

分。

投标报价

得分 =

(评标基

准价／投

标报

价)×100

。

0

分

10

0

分

3.e

)

评

分

汇

总

对商

务技

术和

价格

评分

进行

汇总

综合

评分

=商

务评

分得

分

*70%

+价

格评

分得

分

*30%

（二） 评标办法

1.评标方法

本次招标采用综合评估法。



2.评标程序

评标委员会将按照本办法和评标办法前附表中的规定依次对投标文件进行符

合性检查、资格审查、商务技术评议和价格评议。

只有符合性检查合格的投标文件，才进行资格审查。依此类推，完成各项评

议。

最终根据评分汇总的结果，评标委员会向招标人推荐中标候选人。

3.评审标准

a) 符合性检查

仅对评标办法前附表中的规定项进行评审，只评审“有”或“无”，任意一

项为“无”，则导致废标。

b) 资格审查

对招标文件第四章 投标人资格标准中规定的必须满足的条款进行评审，

任意一项不满足将导致废标。

c) 商务技术评议

评分内容和合格标准详见评标办法前附表。

d) 价格评议

i. 算术修正。评标委员会应修正计算错误。修正后的价格将作为投标

人的投标价格。除非投标人报价时存在折扣声明，且优惠后的价格

低于算术修正后的价格。

ii. 转换货币。当投标货币与投标资料表规定的评标货币不一致时，则

按照开标当日宣布的汇率将投标货币转换为评标货币。

iii. 价格调整。按照评标办法前附表选择下述方法对投标价格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价格即为最终评标价格。

1. 服务范围偏离调整。

投标报价的缺漏项在评标办法前附表允许的范围内的，评标时会

要求投标人确认缺漏项是否包含在投标价中，确认包含的，将其

他有效投标中该项的最高价计入其评标总价，并依据此评标总价

对其它偏离进行价格调整；确认不包含的，评标委员会将否决其

投标；签订合同时以投标价为准。



2. 税费偏离调整。

3. 其他偏离调整。

iv. 价格评分。最终评标价格将按照评标办法前附表的规定进行评分。

e) 评分汇总。按照评标办法前附表规定的方法汇总商务技术和价格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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